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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霸 900 

耐磨地坪硬化剂 
 

产品说明 

邦霸 900 耐磨地坪硬化剂 是一款的高品质预拌粉料，用于增强混凝土地台表面耐磨性。干撒本产品

于新灌的混凝土上可制作出高强度表面，有效减少一般混凝土表面开裂及起粉问题。本产品备有不

同颜色选择以符合不同环境需要。各种金属及非金属填料更可提供特强耐磨作用，适合经常重度磨

损的地台使用。本产品符合《混凝土地面用水泥基耐磨材料》JC/T 906-2023 的执行标准。 

 

用途 

 用于高耐磨地台，如飞机库、仓库、工厂、工业设施、停车场及其他商业地坪项目 

 能改善于正常使用下受繁重磨损的地台耐用度 

 适用于对卫生有高要求的地方，如医院、食物制造场所等 

 

主要优点 

注: 

1) 可选择颜料及骨料类型，如有具体要求请联系邦霸人员咨询。 

 强度特高  品质稳定 

 良好耐磨  备有指定颜色和骨料选择 1) 

 减少表面裂纹   高成本效益 

 采用高强耐磨骨料  无毒环保 

 与一般混凝土相容   



 

 

 

 

技术数据 

注: 以上为典型的实验室条件下测试数据，实际性能可能会因应现场施工环境和基底情况不同而略有差异。 

    *覆盖用量乃取决于用水量。 

 

环保资料 

 

 

包装与产生量 

 

 

 

 

  

产品特性 
JC/T 906-2023 规范 

邦霸 900 
D 型 

含水率 (%) ≤ 0.5 

合格 

松散堆积密度 (kg/m) 1950 + 10% 

骨料含量 65 ± 5% 

目标流动度用水量 10 – 12 % 

抗折强度  

(MPa) 

3 天 ≥ 7.5 

28 天 ≥ 11.5 

抗压强度  

(MPa) 

3 天 ≥ 55.0 

28 天 ≥ 80.0 

耐磨性  耐磨度 (Ia) (B 级) ≥ 3.3 

线性膨胀率 (%) ≤ 0.15 

干燥收缩率 (%) 28 天 ≤ 0.20 

一般施工厚度 ~ 3 mm 

包装成份 纸袋含 40%循环再造纸 

覆盖用量 1.5 – 2.0 kg/mm/m2 

包装规格 (每包) 25 kg 

保质期 12 个月 



 

 

 

表面处理 

邦霸 900 耐磨地坪硬化剂 可用于大部份抗压强度超过 20 MPa 的普通混凝土，而为取得最佳效果，混

凝土基底的水泥含量应不少于 300 kg/m3；水灰比及含气量分别控制在 0.55 及 3% 以下（如做彩色 

邦霸 900，不建议使用掺入粉煤灰的混凝土，否则可能会影响颜色）。如将 邦霸 900 用于特殊的混凝

土配方，例如无细粉混凝土、微粒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等，可能会导致不确定的结果。

如有疑问，请先进行试验以确保结果符合预期。施工地盘和环境若影响干固时间，则有机会影响产品

可工作时间。 

 

 

搅拌及施工 

邦霸 900 的平均使用量应为 4 – 6 kg/m2，可达致2 – 3mm厚度的耐磨层。建议本产品分二次施工。

当混凝土基底凝固到一定程度及没有明显泌水（但表面保持湿润），先把预设用量 60% 的材料均匀

撒在混凝土表面。干撒后粉末会吸收混凝土表面的水份。应在施工范围使用刮刀或电动找平机将水份

带出基底并形成均匀的表面。完成后，应立即将剩余用量的粉料撒在表面上； 尽量填补撒粉在不平均

的地方。 应再次使用刮刀或电动找平机以达到所需的表面平整度。 

 

 

养护验收 

建议找平后马上使用合适的养护剂以提供所需之养护及提升表面效果。亦可选择适量洒水以保持表面

湿润，但须小心避免过度洒水妨碍干固。邦霸 900 自身因特低收缩率及单一体系式粘结于基底上而不

会明显开裂，或会因基底状态或不可控之外来因素等情况而出现轻微并不会影响性能的表面瑕疵。 

 

 

健康与安全 

邦霸 900 呈碱性，会刺激皮肤。在使用过程中，应戴上合适的防护手套及护眼罩，避免吸入粉尘和接

触皮肤及眼睛。一旦接触皮肤，应用清水冲洗。若接触到眼睛，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并尽快就医

诊治。本产品无毒并不易燃。 

 



 

 

 

产品贮存 

为确保产品质量，未使用前应贮存及放置在阴凉干燥室内位置，原卡板及塑料围膜保持原封防止破损。

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应放在托板离地贮存，以防止雨水浸湿，避免过度叠压。如不按照上述贮存方

法，可能导致产品过早失效或结块。 

 

 

重点注意：本单张内的所有资料均为我司目前所掌握的最佳知识，是真实和可信赖的。由于施工环境和有关施工人员不在我司可控制范围

内，因此就以上原因我司不能保证任何由我司或其代表所提出的议案。 


